
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编辑部

编辑委员会章程

一、总则

第一条 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类期刊成立的编辑委员会，是该期刊的学术

领导机构，其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科技期刊办刊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遵守

期刊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的有关规定，与期刊主办单位紧密配合，为提高办刊水

平、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贡献力量。

第二条 编委会由学术造诣较深、学风端正、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热爱办

刊工作，能从事一定数量的审稿工作，热心支持本刊发展，责任心强的专家学者

组成。除以上条件外，还要考虑到各学科面及代表性。委员人选经本人同意后由

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编辑部聘任。新任编委会人员名单报期刊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条 编委会职责：

1．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期刊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期刊管理

部门的有关规定。

2． 研究制定办刊宗旨和方针，讨论并决定办刊方向及计划，审查期刊的学

术水平及编辑质量，完成相关稿件的审稿工作，严把学术质量关。

3． 参加编委会会议，审议工作报告、发展规划等，对编辑部工作予以指导。

4． 关心本刊发展，广泛收集读者意见，及时提出好的建议，为提高刊物水

平献计献策。

5． 积极为本刊撰稿、组稿、推荐高质量的论文。

6． 完成主编委托的其它各项工作。

二、组织

第四条 编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3-5名，委员30-70人。每届编委会委员

任期五年，期间根据办刊具体情况可适当增补，但须报请主任批准。委员可以连

聘连任。委员按本章程第二条规定条件产生。

第五条 编委会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推后举行，也可以

函商代替会议。

第六条 主任主持并领导编委会工作，可以不定期地召集副主任研究决定编

委会的事宜或重大事项，有时可通过信函或电话向委员征求意见。

三、编委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编委的权利

1． 参加编委会会议及编委会组织的活动。

2． 对办刊宗旨、栏目设置、期刊质量等提出建议或批评。

3． 对编辑部的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

4． 编委撰写的稿件在本刊发表有优先权。

5． 按期获得编辑部寄赠的刊物和其他相关资料。

第八条 编委的义务

1． 指导编辑部制定选题计划、组稿计划，为刊物物色撰稿人。

2． 积极撰写或组织撰写、推荐学术水平较高的优秀稿件，每年至少一篇。

3． 接受编辑部的委托，负责审查、修改重要稿件。

4． 检查刊物质量，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每年提出书面期刊评价意见和

改进措施。

5． 加强对期刊的宣传，积极组织有关单位订阅，不断扩大刊物的发行渠道

和广告渠道。

6． 注意收集期刊所刊载文章的资助项目获得奖励以及取得的社会经济效

益，并及时反馈到编辑部。

7． 协助期刊反映和解决有关问题。

8． 关注期刊的发展，帮助扩大期刊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协

助期刊编辑部与国际、国内的重要文摘刊、数据库、期刊检索机构或学术组织进

行联系；利用出国学习考察和参加会议等机会，向期刊编辑部介绍国外学科研究

的新进展、新技术和新动向。


